龙川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申请劳动仲裁须知
提交书面材料须知：
1、仲裁申请书（一式两份）：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（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原籍、现住址、联系电话、确认无误的通讯地址；用人单位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、地址和联系电话）、具体的仲裁请求及金额、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。
2、证据（一式两份）（复印件）和证据来源、证人姓名和住所。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应当提供确认无误的通讯地址作为仲裁文书的送达地址，如地址变更的需及时书面告知仲裁委。因申请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仲裁机构，申请人本人或者申请人指定代收人拒绝签收，导致仲裁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申请书及证据除提交正本外，还应按被申请人的人数提交副本。仲裁申请书由申请人本人签名（如有代笔人须注明）。
3、其它材料：劳动者诉用人单位：（1）本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复印件；（2）如委托代理人代为仲裁，需提交申请人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《授权委托书》；（3）“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”或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。
本委地址：龙川县老隆镇新城区吉祥一路68号人社局4楼410室。
联系电话：（0762）6299196	邮政编码：517300








